附件2                 

上海市互花米草防治项目成效评价规程

1.范围
对《上海市互花米草防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（2023-2025年）》中的项目开展成效评价，适用本规程。
2.规范性引用文件
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开展互花米草动态监测工作的通知》（办湿字〔2024〕82号）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《互花米草综合防治技术指南》（办湿字〔2024〕98号）
《上海市互花米草防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（2023-2025年）》（沪府办〔2023〕16号）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《上海市互花米草治理技术手册（第一版）》(沪绿容〔2023〕413号)
DB31/T 1243-2020 互花米草生态控制技术规范
3.评价内容及办法
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1]根据责任单位上交的自查报告（附件2-1）、互花米草治理任务进度统计表（附件2-2）和互花米草治理情况汇总表（附件2-3）等资料，评价小组开展互花米草治理过程评价和互花米草治理效果评价，具体评价内容如下：
3.1互花米草治理过程评价
对照《上海市互花米草防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（2023-2025年）》任务清单，互花米草治理过程评价以材料审查为主，重点审查治理方法、治理技术及治理工期等，根据检查内容填写互花米草治理任务进度统计表。不同治理方法具体可参照《上海市互花米草治理技术手册（第一版）》。 
“刈割+围淹”法核查要点：检查单个治理单元刈割和水淹时间等是否满足治理方案要求，水淹深度和根系活力检测是否达标等。
“刈割+翻耕深埋”法核查要点：对照互花米草物候特征，检查刈割是否在种子成熟前完成；翻耕和填埋深度是否满足治理方案要求等。
“药剂治理”法核查要点：查看施药程序是否完备，检查施药时间、施药浓度、喷洒次数是否合规等。
3.2 互花米草治理效果评价
结合各责任单位填报的互花米草治理情况汇总表，通过现场实地踏勘及无人机查验的方式，对互花米草治理后情况进行抽样检查，检查内容包括治理面积、残留面积、清除率等。
3.2.1 核实治理面积
根据项目实施方案、施工记录、落地上图等资料，结合现场勘察，必要的情况下使用遥感影像辅以判读，核实治理面积是否覆盖实施方案批复面积。
3.2.2抽样方式
对防治项目开展基于样方法的无人机或实地抽样检查。项目自查样方抽样数量要求为：100平方米以下治理单元抽取1个样方；大于100平方米小于1公顷的治理单元抽取4个样方；1-10公顷治理单元抽取6个样方；10-50公顷治理单元抽取8个样方；50公顷以上治理单元抽取10个样方。项目治理成效评估抽样检查的样方数量不少于自查样方数量的3%。
对于备查的治理单元，在治理单元内每个样方中拍摄1张正摄照片作为样方（保证每张照片可以覆盖5米*5米的面积、且照片分辨率足以使人工区分互花米草和其他植物；对于不能满足正方形布设样方的处置单元，随机抽取治理单元内25平方米区域作为样方），检查互花米草治理情况。
3.2.3残留面积计算
结合现场踏勘及无人机样方数据对互花米草残留区面积进行测算，无人机正摄照片拼接后定位为5米*5米的区域作为单个样方，计算样方内残留互花米草的总面积（互花米草残留植株投影面积）作为残留面积。
3.2.4残留率计算
残留率样方=
平均残留率=
其中：
残留面积样方为样方内互花米草残留植株的投影总面积（单位：平方米）。
n为样方总数。
3.2.5清除率计算
清除率=100%－残留率
3.3 评价结果评价
以项目为单位进行评价，评价结果按以下标准分为合格、不合格。
3.3.1合格标准
以下各方面均达标，则该项目评价结果评为合格。
(a)治理面积≥实施方案批复面积；
(b)项目整体清除率≥95%；
(c)治理方法与实施方案一致。
3.3.2不合格标准
如有一项不符合3.3.1，则该防治项目评价结果为不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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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-1

上海市互花米草防治项目评价
自查报告



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责任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填报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

互花米草防治项目自查报告
	项目名称
	

	责任单位
	

	建设单位
	

	开工时间
	年  月  日
	完工时间
	  年  月  日

	（一）
工
程
概
况
	包括评价项目基本情况：项目方案、地理位置、施工单位、施工过程、施工大事记等。
互花米草治理任务情况：项目范围与面积、治理方法、治理起止时间、治理工期、治理面积等。


	（二）
互
花
米
草
除
治
情
况
	互花米草治理效果自查情况：总体治理率情况、调查样方数量、各样方情况等。



	（三）
问
题
与
建
议
	







	施
工
单
位
意
见
	




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	责
任
单
位
自
查
意
见
	




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
附件2-2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表格编号：      
互花米草治理任务进度统计表
项目名称：
责任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
	治理单元
	
	治理面积（亩）
	

	残留率（%）
	
	清除率（%）
	

	（按照实际治理情况填写）
治理方式
	刈割+围淹
	治理面积（亩）
	是否按照实施方案进行治理
	刈割时间（是否在种子成熟前）
	开始淹水时间（日）
	淹水深度
（米）
	淹水时长（天）

	
	
	
	
	
	
	
	

	
	刈割+翻耕深埋
	治理面积（亩）
	是否按照实施方案进行治理
	刈割时间（是否在种子成熟前）
	开始深翻时间（日）
	翻耕深度（米）
	持续翻耕时间（天）

	
	
	
	
	
	
	
	

	
	化学治理
	治理面积（亩）
	是否按照实施方案进行治理
	施药种类
	施药日期
	施药浓度（毫升/亩）
	施药次数（次）

	
	
	
	
	
	
	
	

	备注
	（任务完成情况、未完成原因及其他需要反馈情况）

	专家组检查
情况
	（核实填表情况是否属实、其他现场检查情况等）
备注：防治项目成效评价若抽查到本样方，此处需经专家审核签字；未抽查则留白。




附件2-3 
表格编号：
互花米草治理情况汇总表
[bookmark: _GoBack]项目名称：
责任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
填  表  人：
	序号
	治理单元
	治理方法
	治理面积（亩）
	治理方法是否与方案一致
	残留面积（亩）
	残留率（%）
	清除率（%）
	备注
	专家组检查情况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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